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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以华：关于性的两种功能的伦理思考

强以华

关于性的两种功能的伦理思考
 

强以华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探讨了性的两种基本功能即快乐功能和繁衍功能，论证了两种基本功能

应有的合乎道德的地位；接着探讨了两种基本功能在人类历史上道德地位的变迁，论述了人类历
史上扬繁衍功能贬快乐功能之现象出现的过程、原因及其扭曲的解决形式；最后探讨了两种基本
功能在现代社会的遭遇，研究了繁衍功能在现代社会所遇到的挑战和快乐功能在现代社会所获得
的解放，以及上述遭遇对于重新审视性的快乐功能的启示。
关键词： 性  快乐功能  繁衍功能  道德地位
 
性，或在阳春白春的场合中，或在下泥巴人的场合中，既是生活的永恒主题之一，也是谈话

的永恒主题之一；性，或在经史正传中，或在现实社会中，既是最为严肃的道德问题之一，也是
最为纷争的道德问题之一。因此，性究竟拥有什么基本功能，应该给予这些功能何等的道德地
位，这些功能在历史上实际获得了什么样的道德评价等等，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本文欲以
讨论的对象。

 
一
 

性，拥有什么样的功能？一般来说，讨论性的功能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将性作为一
种手段，讨论性的能够达到其他某种目的的功能，例如性可以用来赚钱，也可以用来获取地位，
还可以用来从事外交，甚至可以用来平息战争。我们将性作为达到其他某种目的的手段的功能，
称为性的外在功能。其二，将性作为一种目的，讨论性的不服务于其他任何外在目的、仅仅服务
于自身（以自身为目的）的功能，例如性可以产生快乐，也可以引起生殖繁衍。我们将性不服务
于其他任何外在目的、仅仅服务于自身（以自身为目的）的功能，称为性的内在功能。那么，什
么是性的基本功能呢？既然性的外在功能仅仅是达到性之外的某种目的的手段，并且将性作为手
段的人在性交过程中并不在意对性自身内容的体验，那么，性的外在功能就不应该是性的基本功
能。相反，既然性的内在功能不为任何性之外的目的服务，仅仅服务于自身，将自身看成是目
的，因而源自性的内在本性，那么，只有性的内在功能才能属于性的基本功能。可见，性的源自
内在本性的功能就是性的基本功能。性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性交过程中的快乐功能和性交自然
产生的繁衍功能。
立足于纯粹的逻辑意义（即避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认为，性的基本功能，即性的快乐

功能和繁衍功能应该具有合理的道德地位，给予肯定的道德评价。关于性的基本功能的道德地位
和道德评价，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其一，从抽象的意义上来看待，即不立足于任何具体的
道德理论来看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性的快乐功能和繁衍功能作为性的基本功能，属于源
自性的内在本性的功能，也就是说，属于没有任何伪装修饰的自然功能，既然如此，它们就应该
具有合理的道德地位，应该给予肯定的道德评价。其二，从具体的意义来看待，即立足于具体的
道德理论来看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主要依据功利主义伦理学的道德理论和道义主义伦理学的
道德理论来评价性的快乐功能和繁衍功能。就性的快乐功能而言，从功利主义的观点出发，性交
快乐是一种为人类带来幸福的东西，因而性交快乐是合乎道德的行为；从道义主义的观点出发，
性交在给自己带来快乐的同时，一方面为性交对象带来快乐，另一方面（仅就性交行为本身而
言）并不引起第三者的任何痛苦，因而也应该属于合乎道德的行为。就性的繁衍功能而言，无论
从功利主义道德理论出发，还是从道义主义道德理论出发，性交繁衍作为能够不断创造新的生命
的行为，作为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延续提供人口基础的行为，都应该属于合乎道德的行为。



避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发现无论在抽象的意义上还是在具体的意义上，性的快乐功能和
繁衍功能都是合乎道德的功能。但是，一旦进入具体的历史环境，特别是进入具体历史环境中的
特定的婚姻形式，性的快乐功能和繁衍功能的伦理评价就复杂起来，从而也使性的快乐功能和繁
衍功能具有了不同的道德地位。
 

二
 
野蛮（原始）社会中的婚姻形式，在杂乱性交状态结束后，经历了血缘群婚制、亚血缘群婚

制（即普那路亚家庭）和对偶婚制三种形态。杂乱性交就是野蛮社会部落联盟内实行毫无节制的
性交状态，部落联盟内的每一个男人属于每一个女人，每一个女人属于每一个男人；血缘群婚制
就是除了不同辈分（长辈和晚辈）之间不能性交之外，同辈男女之间都可以互为夫妇，相互性
交；亚血缘群婚制就是除了兄弟姐妹之间不能性交之外，这一血缘氏族的男子与另一血缘氏族的
女子之间都可以互为夫妇，相互性交；对偶婚制就是一个主夫和一个正妻可以长期或短期同居，
其他（非兄弟姐妹的）婚姻同伴虽然可以性交，但不可以同居。与上述婚姻形式的演化相适应，
野蛮社会的性的基本功能的地位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杂乱性交时期，对于性交者来说，至少
对于男性性交者来说，既不知道也不会考虑性交的繁衍结果，因此，性交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繁
衍，而纯粹是为了快乐。快乐功能是性交的主要功能，繁衍功能是性交的自然结果。后来，随着
从血缘群婚制到对偶婚制的演化，性交的繁衍功能越来越清晰，地位越来越上升。从血缘群婚制
到对偶婚制的演化过程，也就是性交的范围越来越小的过程，血缘群婚制将不同辈分的异性对象
排除出性交范围，亚血缘群婚制将同辈兄弟姐妹排除出性交范围，对偶婚制则进一步将性交对象
主要固定在同辈的、非兄弟姐妹的、长期或短期固定的某一对象身上。这一切都使得性交的繁衍
功能越来越清晰，使繁衍功能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造成野蛮社会婚姻形式不断演化、性交范围不
断缩小的原因，在于婚姻制度的自然选择。所谓婚姻制度的自然选择，就是不断排除近血缘对象
之间的性交，使作为性的结果的血缘关系越来越清晰，使性的繁衍功能越来越突出，最终造成“没
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①
文明社会（奴隶社会及以后）中的婚姻形式，主要是一夫一妻制（以少量的一夫多妻制，以

及个别地方在特定时期中的一妻多夫制为补充，下同）的婚姻制度。这种婚姻制度使野蛮社会地
位已经开始上升的性的繁衍功能的地位越来越高，具有越来越高的道德意义，同时使性的快乐功
能的地位不断降低，具有越来越低的道德地位。一夫一妻制婚姻的确立，既标志着野蛮社会的结
束，也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在文明社会中，在公开的社会层面上，在社会道德所提倡的层面
上，性的繁衍功能是婚姻的基本功能，也是性交的基本功能。因此，婚姻和性交一旦不能实现繁
衍功能，无论在法津上还是在道德上，男性都可以随意解除婚姻关系和性交关系。这一情况在西
方社会曾经如此，在中国社会曾经更是如此。例如，“孝”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然
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至于性的快乐功能，倘若在严格的夫妇关系的范围之内，尚可得
到“心照不宜”的“默许”，但是尽管如此，严格的夫妇关系范围之内的为了“快乐”的性交，也还是
一种“难以启齿”的“见不得人”的行为，对于女性来说尤其如此；倘若超越了严格的夫妇关系的范
围，为了快乐的性交便是一种道德上的堕落。造成文明社会道德上扬繁衍功能贬快乐功能的原
因，在于婚姻制度的社会选择。所谓婚姻制度的社会选择，就是社会基于社会生产延续的需要选
择了以男性家长为主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基于嫡亲子女继承财产的需要也选择了以男性家
长为主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就前者而言，文明社会与一夫一妻制家庭同时诞生，文明社会大多
采取古典农业的生产方式，一夫一妻制家庭是当时最为理想（天然）的基本生产单位。因此，社
会要维持社会生产的延续，乃至维持社会的稳定，都必须维持家庭的稳定。一般来说，性的繁衍
功能能够形成明确的家庭血缘纽带，从而有助于血缘家庭的稳定；而性的快乐功能、特别是纯粹
的性的快乐功能，常常会引起“拈花惹草”或“红杏出墙”，无论是“拈花惹草”还是“红杏出墙”，都
会威胁家庭的血缘纽带，损害家庭的稳定。因此，旨在维持家庭稳定的婚姻制度，必然会推崇性
的繁衍功能，给予性的繁衍功能以崇高的地位和道德评价；同时贬抑性的快乐功能，严格控制婚
外性行为，给予性的快乐功能，特别是婚外性行为的快乐功能以道德谴责。就后者而言，一夫一
妻制婚姻之所以需要代替对偶制婚姻，根本原因就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以及男性成为社会财富
的主要创造者，男性取得了家庭的主导地位，并需要将自己的财富传给自己的嫡亲子女，为此男
性家长必须确保妻子的忠贞，从而确证自己的子女确实是自己的嫡亲子女。正如恩格斯所说：一
夫一妻制家庭“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而确定出自一定的父亲之所
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②史凤仪在《中国古代
婚姻与家庭》一书中，根据自己对于中国古代婚姻的研究，总结出婚姻的五种意义，其中没有一



种与性的快乐相关，却有两种与性的繁衍相关，即“为祭祀祖先而结婚”和“为传宗接代而结
婚”。③所以，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既表明了男性家长制的最终确立，也表明了作为妻子的女性
成了生殖的工具：“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④在这种分工下，夫妇双
方的性交主要是为了繁衍后代，否则便的“见不得人”的“难以启齿”的行为。相对而言，繁衍功能
对于男性的限制要小一些，因为男性的家长地位，使男性不仅具有多妻的权利，而且使男性在性
交过程中有不顾及女性感受而更多享受快乐的权利；至于女性，即使在夫妇的性行为中，也常常
得不到性的快乐，因为女人在婚姻制度中的地位使女人必须牢牢稳住丈夫，妻子自身不仅必须是
一个贞洁动物，而且“性是妻子用来抓牢丈夫的工具；它是忠实陷阱的诱饵”⑤。因而，性交常常
成为妻子力求满足丈夫，以便有力地与丈夫的情人竞争的手段，从而使妻子自身的性快乐常常被
忽视了。因此，社会道德尽管也要求男性在性问题上做一个正人君子，但是更为严厉要求的则是
女性的贞洁。
然而，既然性的快乐功能源自性的内在本性，既然性的快乐是性的基本功能之一，那么，它

便不可能真正被抑制。性的快乐功能的自我拯救以反抗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形式表现出来。根据前
面的讨论，我们认为，作为一种传统婚姻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不仅表现在“一夫”、“一妻”这一外
在形式上，更表现为它具有独特的内涵；即以性的繁衍功能为中心，将性的快乐功能仅仅看成是
性的繁衍功能的附属物，仅仅是附着于性的繁衍功能的“心照不宜”的“默许”功能；为了保证性的
繁衍功能，夫妇双方必须忠诚，必须“否定自我”、“相互拥有”，特别是女方必须严守忠贞，甚至
牺牲自我（包含牺牲性的快乐）。这样，反抗传统婚姻（一夫一妻制）就成为性的快乐功能自我
拯救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如何反抗传统婚姻呢？反抗传统婚姻的基本途径，就是将性的快乐
功能从社会的公开面转向隐藏面，从道德所允许的层面转向道德所指责的层面，并使性的快乐功
能在通俗文化、实际生活和口头交流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社会的隐藏面或道德所指责的层
面，纯粹的性的快乐功能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在具有实际性交方面，既有男女双方共同满足
性快乐的通奸，也有仅仅满足男性性快乐的强奸、卖淫，还有女性也要求满足性快乐的引诱。在
没有实际性交方面，既有群体（男女群体、男性群体、女性群体）共同寻求精神性快乐的语言宣
泄，也有个体单独寻求精神性快乐的自淫、意淫。所以恩格斯说：文明社会“一方面是一夫一妻
制，另一方面是杂婚制以及它的极端形式——卖淫”；“随着个体婚姻制，出现了两种经常性的、
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有的社会人物：妻子的经常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虽然加以禁止、严惩
但终究不能根除的通奸，已成为与个体婚姻和杂婚制并行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制度了”⑥。社会隐藏
面或道德所指责层面的通奸、强奸、卖淫、引诱、语言宣泄、自淫、意淫，在一定的意义上说，
是以扭曲的形式解决以下矛盾的一种方式：即性的快乐功能被公开贬抑和实际上必须存在的矛
盾。

 
三

 
在当代社会中，性的繁衍功能遭遇到一定的挑战，这一挑战既包含了来自社会的间接的弱性

挑战，又包含了来自科技的直接的强性挑战。
所谓来自社会的间接的弱性挑战，是这样一种挑战：造成传统婚姻、从而造成文明社会道德

上扬繁衍功能贬快乐功能的“社会选择”的条件已经消失。这一挑战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
既然传统婚姻的社会基础之一，在于传统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那么，当代社会的家庭已
经不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传统婚姻存在的社会基础之一已经消失。其实，这一情况自工业社
会以来就已经开始。因此，在高度现代化的当代社会中，传统婚姻的社会基础之一已经动摇，从
而使传统的“将性的快乐功能仅仅视为性的繁衍功能的附属品”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动摇。其次，
尽管财产继承仍然是当代社会家庭中的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当代社会已经无须通过确保
妻子的忠贞（或丈夫的忠诚，因为当代女性也是家庭财产的所有人）来实现。当代社会（依靠现
代科学技术）已经为确认嫡亲子女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检测手段，这一手段要比传统的仅仅依
赖确保妻子忠贞（或丈夫忠诚）的手段可靠得多。因此，在当代社会中，传统婚姻存在的社会另
一基础（通过妻子忠贞确保嫡亲子女继承财产）也已经消失，妻子忠贞（或者说夫妻忠诚）的意
义，主要不在于确证自己的嫡亲子女，从而也主要不在于确证性的繁衍功能，更在于确证性爱，
确证性的快乐功能。
所谓来自科技的直接的强性挑战，是这样一种挑战：现代科技的发展水平，使人为控制人的

繁衍功能，或者使运用科技手段代替人的繁衍功能，成为可能。其一，人为控制人的繁衍功能主
要表现为避孕、代理母亲和人工受精。避孕是借助一定的避孕工具，控制性行为导致怀孕的可能
性；代理母亲指妇女代人妊娠，或用自己的卵子受精后妊娠且分娩后交他人抚养，或将她人受精



卵植入自己子宫妊娠且分娩后交他人抚养；人工受精即将丈夫之外某男性的精子注入该丈夫妻子
的体内，使其受孕生育。人为控制人的繁衍功能，对于性的繁衍功能的挑战在于证明了这样一个
事实，即繁衍不是性交的唯一功能，否则人们就没有必要在使用避孕工具（因而不是为了繁衍）
的情况下进行性交。其次，运用科技手段代替人的繁衍功能主要表现为体外受精和克隆人。体外
受精即试管婴儿，使受精在体外进行，然后用人工方法将胚胎植入子宫，代替了自然生殖过程中
的性交、输卵管受精和自然植入子宫；克隆指微生物或细胞、植物、动物和人的无性繁殖，一般
意义上用来指无性生殖产生个体有机体或细胞的遗传拷贝，人的克隆便是用这种无性繁殖的手段
制造出与体细胞的供体遗传上完全相同的人。运用科技手段代替人的繁衍功能，对于性的繁衍功
能的挑战在于证明了另一个事实，即通过人的性交来繁衍，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并不是繁衍的唯
一途径。因此，尽管性交的繁衍功能或许永远是繁衍的主要途径，但是，对于很多个体家庭来
说，性交的繁衍功能就可能不是繁衍的主要功能，甚至不是繁衍的功能。
性的繁衍功能所遭遇的挑战构成了性的快乐功能解放的契机。其实，早在性的繁衍功能遭遇

当代挑战之前，性的快乐功能的解放就已经或暗或明地存在着。也就是说，性的快乐功能的解放
在文明社会中具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起初，人类进入传统婚姻之后，性的快乐功能就一直在自我
拯救：在公开面或社会道德允许的层面，尽管夫妇性交的直接目的是繁衍，但是，快乐毕竟作为
繁衍的附属物在争取心照不宣的“默许”；在社会的隐藏面或道德指责的层面，尽管通奸、强奸、
卖淫、引诱、语言宣泄、自淫、意淫不是值得称道的性行为，但是，这些性行为却以扭曲的形式
突出了性的快乐功能，并以扭曲的形式使性的快乐功能从性的繁衍功能的附属地位中解放出来。
接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又进一步公开从价值观念上肯定了性的快乐功能的道德地位。在人文主
义运动所倡导的以人的权利代替神的权利、以世俗生活代替天堂生活的各种学说中，本身就包含
了以人的感性的性生活代替宗教的理性的精神生活的内容。人文主义精神后来一直被西方资产阶
级继承下来。最后，当代社会一方面消除了造成传统婚姻的“社会选择”的条件，另一方面又从理
论上消除了繁衍必须通过性交（因而繁衍是性交的核心功能）的传统看法，从而使性的繁衍功能
受到极大的挑战，并使性的快乐功能客观上得到解放。相对地说，现代社会中性的繁衍功能所遭
到的挑战，已经在深层次上起到了解放性的快乐功能的作用。因为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就已经开始
的对于“作为社会基本生产单位的家庭意义”的否定，在当代社会的高度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彻底完
成；同时，现代科技已经确凿无疑的表明性的繁衍功能的可替代性（因而性交完成可以是纯粹出
于快乐的性交）。因此，现代社会成为传统婚姻受到最大冲击的社会。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
中，离婚率直线上升，咒骂婚姻枷锁的人数大量增加，未婚同居青年日益增多，性开放的呼声此
起彼伏。
然而，尽管如此，传统婚姻的习惯势力仍然异常强大，与此相应，从道德上扬繁衍功能贬快

乐功能的习惯势力仍然异常强大。不仅19世纪存在过维多利亚时代，甚至20世纪乃至当代社会，
大多数人仍然会选择传统婚姻，即将繁衍作为婚姻的主要目的。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在
于：在社会正统的道德体系中，性的快乐功能始终没有充分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因此，性的两
种基本功能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遭遇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社会正统的道德体系应该重新审视性的
快乐功能的道德意义，给予性的快乐功能以应有的道德地位。

 
注  释

 
①  摩尔根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页。
③  参见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1页。
⑤  尼娜·丹尼尔、乔治·欧尼尔：《开放的婚姻》，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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